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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茂科技獎助學金辦法 

一、目的： 

為培育半導體測試封裝領域人才並獎勵優秀學子專心致力於相關學術研究與技術創新，南茂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設立本獎助學金。 

二、學校：中原大學 理學院、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智慧運算與量子資訊學院、半導體 

產業學院 

三、對象：大三升大四生、大四升碩一生(繼續就讀中原大學研究所)及碩士班在學學生 

四、助學金額： 

(一) 大學生經審查合格，本公司獎助每名學生每月新台幣(下同)1萬元獎助學金，一學年共計 

     12萬元整，最長獎助一年，共計12萬元整。 

(二) 碩士生經審查合格，本公司獎助每名學生每月新台幣(下同)1萬5千元獎助學金，一學年共計 

     18萬元整，最長獎助二年，共計新台幣36萬元整。 

六、申請資格：須符合以下各項條件 

(一) 在校期間無受過處分者  

(二) 畢業後能立即至南茂服務者，如需服兵役，可申請兵役留停 

(三) 未受領其他有服務規定之獎助學金或另負有服務義務者 

(四) 檢附文件:  

    1. 填寫申請表一份 

    2. 申請全學年之成績單正本、獎懲證明，影本須加蓋教務處章 

     (五) 送件方式: 請掛號郵寄至「新竹縣竹北市新泰路三十七號  人力資源部 收」 

七、申請及核定： 

(一) 申請期間為即日起至2026年5月8日止，由南茂進行資格初選及面談與核定後，於2026年6月公

佈獲獎名單。 

(二) 本公司核定獲獎名單後，會個別通知獲獎人，並將獲獎名單告知各校窗口。 

(三) 經公告獲獎之學生，需與本公司完成獎助學金契約之簽約手續，否則視同棄權。 

 

八、權利及義務： 

(一) 經申請並受領獎助學金之學生(以下稱「獎助生」)，應於取得學位證書後(或役畢)二週內以書

面、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本公司，以安排面談，經本公司面談後，應依本公司錄用通知單之

指定日至本公司報到，並於報到日起算，依實際請領獎助學金時間，等比例於南茂科技服務。            

     (二) 本公司得依公司整體發展方向及業務需求，參酌獎助生的專長與意願進行任職單位分發，  

     非有不可抗力之因素，獎助生應接受分發結果。如因對工作之地域有特殊需求之獎助生， 

     可於申請獎助學金申請表表明工作地域之需求。 

(三) 獎助生畢業後至本公司服務，其薪資依公司規定核定，福利比照本公司一般正式員工。 

     獎助學金非屬獎助生日後至本公司服務薪資所得之一部分。 

(四) 獎助生畢業後至本公司服研發替代役，亦視同履約。 

(五) 獎助生於畢業前須至本公司參與暑期實習至少二個月，本公司將依規定發給薪資報酬，惟實習

期間不得抵扣畢業後應服務期間。 

(六) 受領獎助學金學生對於所接觸或知悉本公司內部機密資訊負有保密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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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獎助生不適用實習轉正之到職獎金。 

九、返還獎學金： 

(一) 經核定獲獎之學生，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公司即停止發給，並追償其已受領之全部獎助學

金作為違約金，且喪失其核定獎助資格： 

1. 中途休（或退）學或法定修業年限期滿無法畢業者者。但係因健康、家庭等非自願性因素

需暫時休學，提出後經校方與本公司審核同意者，不在此限。 

2. 在學期間學業或操行成績經學校教授審核不符申請獎助學金資格者。 

3. 經判刑宣告確定者。 

4. 受領其他有服務義務規定之獎助學金或對第三人另負有服務義務者。 

5. 畢業(或役畢)後至其他公司服研發替代役，或轉服義務役以外之其他兵役。 

6. 申請資料有虛偽造假並經查證屬實者。 

7. 畢業(或役畢)後另行就業，進修或依約未前來本公司報到，或在本公司服務未滿上述第八條

第(一)項規定期限自行離職者。 

8. 獎助生至本公司服務後，違反本公司工作規範、觸犯法律、違反善良風俗之行為或其他可

歸責於獎助生之事由者，致遭本公司終止勞動契約者。 

(二) 違約金之計算及支付： 

1. 違約金之計算，以已受領之全部獎助學金為基準，按未服務之日數佔服務年限之比例無息

計算之。此違約金之約定不妨礙本公司依相關法律之規定對獎助生請求損害賠償。 

2. 獎助生接獲書面通知後，七日內以電匯方式至本公司指定銀行帳戶。 

3. 獎助生若無法履行返還金額時，本公司得依約向連帶保證人要求返還。 

十、其他： 

(一) 本辦法內容如與獎助學金合約之約定有所歧異時，悉以合約書為準。 

(二)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依個案狀況討論。 

(三) 獲獎同學應保證其專題報告著作物絕無侵害他人之任何權利，如有違反，應自負一切法律 

     上責任。   


